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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编    号：AC-93-TM-02 

部门代号：TM 

日    期：2007 年 10 月 31 日 

                                                                          

关于下发《电子进程单应用》（咨询通告）的通知 

各地区空管局、各空管分局(站)：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CCAR-93TM－R3）第二章第四节的有

关规定，为了提高空管系统安全保障质量和管制工作效率，减轻管制员岗位工作负担，

规范电子进程单的使用，特制定《电子进程单应用》通告。现将本通告下发给你们，请

各单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 

各级单位应做好本单位空管自动化系统和设备的调试工作，制定相应的运行工作

程序，并做好管制员培训和考核工作，确保运行安全。 

 

民航总局空管局 

二 ΟΟ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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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进程单应用的通告 

 

一、目的 

    传统纸制飞行进程单（以下简称“纸制进程单”）一直作为管制员实施管制指挥的

重要辅助手段并被应用于所有管制运行单位，但随着装备电子飞行进程单（以下简称“电

子进程单”）功能的空管自动化系统的广泛应用，填写两种内容基本相同的飞行进程单

增加了管制员的岗位工作负荷，不利于提高管制工作效率。为了规范电子进程单的使用，

明确使用电子进程单在管制运行过程中的合法地位，特下发本通告。 

二、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装备空管自动化系统，且该系统能够提供电子进程单功能的区域

和终端/进近和塔台管制单位。 

本咨询通告不适用于装备独立运行的电子进程单处理、显示系统的管制单位。除非

该运行单位已经建立相关处理系统或运行机制，能够确保独立运行的电子进程单处理、

显示系统与区域和终端/进近和塔台的空管自动化系统同步必要的飞行数据。 

空管自动化系统是指具备雷达数据和飞行数据自动处理能力，且能够对航空器雷达

数据与飞行数据进行自动相关处理的自动化系统。 

三、使用电子进程单的条件 

获准使用电子进程单的管制单位应： 

（一）确保该电子进程单系统能够记录、处理、显示与纸质进程单内容基本相同的

信息数据。 

（二）确保该系统能够实现纸制进程单的功能与基本操作。 

（三）在正式使用电子进程单前确保其管制员完成相关操作培训并通过考核（包括

备份进程单启用程序）。 

（四）制定备份进程单启用程序和操作规范，以应对电子进程单功能/系统故障等

不正常情况。 

（五）建立相应的工作程序确保独立运行的电子进程单系统能够与空管自动化主系

统同步必要的飞行数据。 

四、电子进程单应具备的功能 

（一）电子进程单在管制运行中应起到以下作用，即能够帮助管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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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航空器的航行信息； 

2、掌握航空器的运行状态； 

3、预测航空器之间的飞行冲突、调配空中活动； 

4、记录管制指令和管制工作进程； 

5、进行管制协调和移交。 

（二）电子进程单应包含如下信息数据：  

1、能够显示航空器呼号、机型、二次雷达编码等航空器特征信息； 

2、能够显示航空器飞行计划信息，包括起飞时间、飞行航路、位置报告点和飞越

位置报告点时间、飞行任务、飞行种类、 

RVSM 符合能力等相关内容； 

3、能够显示日期、扇区标识等内容； 

4、能够实现管制指令的记录； 

5、能够实现管制移交、协调内容的记录； 

6、其它管制运行所需要的信息数据。 

（三）电子进程单应能够以自动和手动方式进行更新，反映航空器完整的运行状态

和管制工作进程。 

（四）电子进程单的显示与更新应与空管自动化系统飞行数据基本处理同步，对电

子进程单的修改能够同时对自动化系统飞行数据进行相应更新。 

（五）在航空器从进入管制区域前至飞离管制区域的过程中，该航空器电子进程单

应随时正确显示在空管自动化系统终端。电子进程单应具备扇区判别功能，能够被正确

发送到对应的扇区。 

（六）电子进程单应具备信息数据保存功能，以备查验。 

（七）电子进程单参数设置由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根据实际运行要求确定。 

五、管制运行中电子进程单的使用要求 

（一）根据本咨询通告第六条公布程序获准使用电子进程单的管制单位可以使用电

子进程单替代纸质进程单。 

（二）在飞行数据标牌与电子进程单飞行数据同步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操作飞行数

据标牌实现电子进程单的部分功能。 

（三）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根据实际运行要求制定电子进 

程单使用规定。管制员应按有关规定正确使用电子进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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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航空器进入管制区域前，管制员应对航空器电子进程单有关内容进行检查，

根据管制移交内容对电子进程单进行更新。 

（五）在航空器飞行过程中，管制员应根据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该航空器动态对电

子进程单进行更新。发布管制指令时，应及时、准确地修改电子进程单有关内容。 

（六）在航空器离开管制区域前，管制员应在电子进程单上针对管制移交和协调内

容进行记录。 

（七）对于某些电子进程单功能中未提供的项目，管制员应按有关规定正确填写到

电子进程单或飞行数据标牌输入区。 

六、批准程序 

（一）地区空管局负责受理和批准所辖地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使用电子进程单的申

请，并报总局空管局备案。 

（二）申请使用电子进程单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向所属地区空管局提交书面申

请，书面申请应包括如下内容： 

1、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使用电子进程单工作程序和操作规范（包括备份进程单启用

程序）。 

2、管制员电子进程单操作培训、考核情况说明。 

七、执行时间  

本通告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并由总局空管局负责解释。 

 


